
 

 

 
富邦產物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要保書 
 
 
保單號碼 住宅火災保險單號碼    第            號  本單係            號續保 

地震基本保險單號碼    第            號 
 

被保險人 
身份證字號/營利事業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通訊
處所

□□□ 
 電話

宅：(  ) 
公：(  ) 
行動電話： 

 
要 保 人 

身份證字號/營利事業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通訊
處所

□□□ 
 電話

宅：(  ) 
公：(  ) 
行動電話： 

保險期間   個月  自民國   年   月   日中午十二時 起至   民國   年   月   日 中午十二時止 
保險標的物 
所在地址 

□□□ 
 

抵押權人 
及代號 

 
分行列印 □Y  □N 

使用性
質代號
及中文

□A0001A8
 
□     本 

 
體 

□鋼筋混凝土造(MRO) □鋼骨混凝土造(MCO) 
□鋼筋水泥造(MRC)   □加強磚造(MBA) 
□磚水泥造(MBC)     □鐵皮造(MIM) 
□其他：         
房屋建造年份：民國    年 
使用面積(含公共設施)：   坪，裝潢總價： 

屋
 
頂

□平屋頂(RFR) 
□瓦屋頂(RTR) 
□鐵皮屋頂(RIR) 
□石綿板屋頂(RSR) 
□玻璃纖維屋頂(RGR)
□其他：          

樓
層
數

地上層共  層 
 
地下共    層 營業

加費
□ 是 
□ 否 

建 
築 
物 

保險金額約定以重置成本為基礎，如需加保附加險者，其保險費另計。 

動 
產 

1.本保險契約於承保被保險人所有建築物之後即自動承保其所有置存建築物內動產，其保險金額之約定以實際價值為基礎，並為建
築物保險金額之百分之三十，但最高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限，被保險人對前述動產之保險金額認為不足時，可另行投保其不足之
部分。 

2.因地震所致動產之損失，地震基本保險不予賠償。 
第三人 
責任基
本保險 

1.本保險契約自動承保住宅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2.責任限額：每一個人體傷為新臺幣二十五萬元。每一個人死亡為新臺幣五十萬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及死亡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害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金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住宅火災保險： (1)住宅火災保險： (3)其他附加險： 
總保險金額 

住宅地震基本保險： 

保
險
費 (2)住宅地震基本保險： (1)+(2)+(3)保費合計： 

代號 保 險 標 的 物 
1.動產 
2.不動產 
3.其他 

保 險 金 額 保險費率 
每千元(‰) 

短期
係數

通路係數 保 險 費 建築等級
代號 

BLG 建 築 物 2      

 動 產 1      

 加 保 裝 潢 2 ＝約定比例        % ×
建築物及動產保額     

住 
宅 
火 
險 
、 
附 
加 
險 

        
地震基 
本保險 

建 築 物 
(不包括動產及裝潢) 2      

 

保 險 公 司 名 稱 保 險 單 號 碼 保 險 標 的 物 保  險  金  額 有否向其他 
保險公司投保     

備       註 

1.對於同一保險標的物，如同時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要保人應立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
保險金額通知本公司。 

2.本保險契約保險標的物經保險公司同意並於保險契約上載明設定有抵押權者，本保險契約即適用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抵押權附加條款。 

警 
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己符合保險精算原則及保險法令，惟為確保權益，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
者仍應詳加閱讀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不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複保險查詢序號：              轉介：（  ）1.被保險人 2.銀行 3.建商 4.代書 5.代理、經紀人 6.其他：       

※本公司保留承保與否之權利。其他未盡詳細事項，依保單條款辦理。 
※如需參考其他相關商品資訊，可查閱本公司網站或洽服務人員辦理。 
 
要保人簽名  ：                要保日期：   年   月   日   時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理人簽名：             

(未滿 7足歲者由法定代理人代簽)                        (要/被保險人未滿 20歲者須加簽) 
 

輸  入 承  辦 核  保 核  定 業務員及 ID 保經代簽署 保經代業務員 是否為直接業務 
富邦 
審核 
欄位 

    經辦代號： 
姓名： 
ID： 

 簽名： 
 
業務員登錄證號 ID： 

□N 
 
□Y 

 

 1.貸款戶-新貸 
 2.貸款戶-增貸/續貸 
 3.貸款戶-轉貸 
 4.非貸款戶-新保 
 5.非貸款戶-續保 
 6.次順位貸款(住宅地震基本

保險保額為零時) 

立要保書人願依照 貴公司有關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之約定，將下列標的物要保住宅火災及地震
基本保險，並聲明下列各款之說明均屬真實無訛，足為訂立正式保險契約之根據，特立本要保書存證。

專案代號： 

單位：新台幣元 

有關本公司公開資訊說明歡迎利用網際網路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免付費 24小時服務（申訴）專線：0800-009-888 
要保書文號：98.06.29 (98)富保研發個字第 052號函備查 


